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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检察官帮忙，我终于拿到了调
解书。 ” 9 月 10 日， 张某拿到调解书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 1 个月前，张某在法院
立案大厅看到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摆放
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宣传专栏后， 前往
该院申请监督。

近年来，该院立足“将民事检察做优
做强做实” 的检察理念， 拓展案源下功
夫， 化解矛盾下决心， 为民办实事下力
气， 多措并举打造民事检察司法为民服
务品牌。 今年，该院共办理各类民事案件
92 件；发出检察建议 10 份，均已收到检
察建议书回复，采纳率为 100%。

当好农民工的护薪人
“包工头欠我 1.4 万元工资，几年都

要不到，请帮帮我。 ”今年 6 月 2 日的下
午，农民工黄建国来到该院求助。

安抚黄建国的情绪后， 检察官助理
汤小燕对黄建国提交的资料进行了审
查。 黄建国是贵州人，被告包工头为重庆
人，劳务合同履行地在苏仙区。 根据《民
事诉讼法 》， 合同履行地法院虽有管辖
权，但考虑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在被告
居住地重庆市提起诉讼可能更有利于执
行、更能减轻当事人诉累。 汤小燕向黄建
国释明法律规定并得到理解后， 主动与

重庆市梁平区检察院联系， 征求对方是
否能支持起诉的意见， 并仔细教黄建国
如何准备所需资料。

“没想到检察官这么好，帮我节约路
费，还帮我联系好重庆的检察院，这一趟
来得值！ ” 黄建国激动地说。

今年来， 该院共接待农民工法律咨
询 180 余人； 协助农民工撰写起诉书 35
份 ，并与法院衔接 ，快 办 、快审 、快结 、
快执农民工讨薪案件， 共发出支持起诉
书 35 份， 帮助农民工讨回薪资 17 万余
元。

在民事案件终端做好守门员
“这个案子全程我从未参与，签名和

律师委托书都是他人伪造 ！ ”2020 年
1 月 ， 罗副来到该院要求申请检察监
督 。

他是某建材公司的股东。 某房地产
开发公司负责人陈某无力偿还其所在的
公司的钢材款本息 219 万余元。 后双方
签订以房抵债协议， 陈某以一住宅小区
2 期的 2 套房屋和 3 个车位抵偿。

2018 年下半年，办理不动产证受阻，
陈某将抵偿给罗副的房产办证纠纷委托
给他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但相关诉
讼材料并未让罗副签字， 而由其他人代
签， 诉讼结果也未告知委托罗副。 2019
年 1 月， 法院对罗副与陈某及其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作出民事调解。 罗副见陈某

未履行房屋过户义务，自己也未委托他
人参与诉讼 ，便于 2020 年 1 月向苏仙
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 该院向法院提出
再审检察建议 ，就该案组织召开了听
证 。

这是该院近 2 年来办理的第一起虚
假诉讼案件， 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在立案大厅当好宣传员
“我在 2 个月前向法院提起诉讼，现

在还未立案。 ” 8 月 27 日 ，上文所述张
某在法院立案大厅看到民事行政检察监
督宣传专栏后， 遂前往苏仙区检察院申
请监督。

据悉， 张某因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 双方进行诉前调解后未能
达成一致意见， 而法院未及时将案件导
入立案程序。 9 月 10 日 ，苏仙区检察
院向法院发出要求立案并调解的检察建
议书， 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及时立案并
经调解后双方均满意，现已结案。

“转变宣传理念， 扣准宣传重点区
域、重点人员，苏仙区检察院在全市首开
先河， 在法院立案大厅设立民事行政检
察监督宣传专栏，将这位特殊的‘检察宣
传员’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该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候选人李贵军说。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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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 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株洲市天元区检察院深化公益诉讼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彭雅愉 吴兴宇

“始于一域，意在全局；既解近忧，更
谋长远。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时，我们要
注重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工作共识，积极
发挥公益诉讼能动司法效用， 力争长效长
治，形成社会治理合力，共同守护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 ”近日，株洲市天元区检察院检
察长王亚波在公益诉讼案件听证会上说。

自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开展以来 ，天
元区检察院以办案为中心， 构建社会各
界共同守护公共利益的工作格局， 与行
政职能部门召开磋商会议 60 余次；借助
“外脑”智慧提升办案专业水准，通过专
家库破解公益诉讼难题 32 次；成立派驻
食药、水利 、环保等部门检察室 ，聘请环
保志愿者，搭建信息联络机制，获得相关
案件线索 72 件 ； 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265 件，发出检察建议 251 件，回复率、采
纳率均达到 100%。

公开听证共助无障碍通行
6月 30日， 在该院召开行政公益诉讼

公开听证会上，与会代表达成了共识，住建、
自然资源、城市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纷纷表
示，将助力社会无障碍环境建设。

早在今年 2 月， 该院开展无障碍环
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发
现辖区无障碍环境建设存在缺失、 不规

范或者管理不到位等情形， 遂向相关职
能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并举行了公
开听证会。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
门高度重视，积极开展了排查和整治，并
列出整改清单， 逐项向相关整改部门发
出整改通知。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残疾人融入社
会的基本条件，检察机关的积极作为，有
力推动无障碍出行环境建设进程，凝聚了推
动完善无障碍城市建设的合力， 是真正帮
扶特殊群体的一件大实事。 ” 整改完成
后，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为检察机关点赞。

诉前磋商共建未成年人保护网
今年 3 月，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辖

区大部分校外培训机构未按规定履行入
职审查义务， 过半数从业人员不清楚强
制报告制度的内容， 对未成年人的健康
成长存在风险，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该院立即和教育部门进行诉前磋
商，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全面履行
监督管理职责，强化教师队伍建设，针对
管理漏洞，规范工作制度机制。 收到检察
建议后，教育部门马上进行了整改。

行动并没有就此止步。 基于这一案，
该院与教育部门协作联动， 对全市的校
外培训机构进行全面排查， 进一步推进
全区、 全市的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的
社会综合治理工作， 推动健全本地预防
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机制体制。

圆桌会议共护舌尖安全
守护食品安全，检察机关、行政机关

都肩扛责任。
今年 4月， 该院对辖区内消费扶贫专

柜、现制现售饮水机、儿童娱乐场所食品游
戏机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开展调查，发现部
分专柜未依法公示工商、 卫生等证照信息，
部分专柜设在垃圾站旁等情况。

“消费扶贫专柜是扶贫的一种创新
式举措，若运营商没有依法办理、公示相
关工商证照，不利于对食品来源、储存条
件进行安全监管， 存在危及广大消费者
身体健康的重大风险。 ”承办检察官说。

4 月 29 日， 该院就消费扶贫专柜食
品安全问题， 向相关部门公开送达诉前
检察建议并召开圆桌会议， 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以及株洲市扶
贫办、运营商负责人参加 ，共同商讨自
动售 货 新业 态 涉 及 “一 地 一 证 ”法 律
适用问题，具体整改措施及长效监管机制。
同年 6 月， 有关行政部门对 300 余个居
民小区进行专项整治， 对 111 台消费扶
贫专柜的食品安全情况进行了全面检
查。

“我们旨在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
与行政执法管理的合力作用， 进一步加
强食药安全领域执法与检察监督的良性
沟通发展。 ”天元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马励
说。

尽心尽力擦亮“民字号”品牌
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做强做优做实民事检察

检察官对市体育中心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情况进行调查取证。 刘雨薇 摄

在法院立案大厅摆放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宣传专栏。 汤小燕 摄


